
近百名邻居、同事联名请求“法外开恩”；衡阳市妇联致函法院建议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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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儿子李亮这封信所表达的

意愿 ,曾丽华事发前并不知道。

时间回到去年5月21日中午，曾

丽华发现李兵在家里吸毒。她劝他：

“以前的事我不追究了，但为了儿子，

这些吸毒工具必须让我丢掉。”但李

兵拒绝了。

因顾念到儿子在家，曾丽华当

时没有与李兵起冲突，而是拿了一

本书守在李兵跟前不让他吸毒。下

午儿子走后，曾丽华又悄悄来到了

丈夫的房间门外，她看到李兵像电

视里演的一样，用打火机点火烤热

锡纸等工具后，用鼻子在吸毒。曾

丽华称：“当时脑袋一片空白，感觉

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如果去丈夫单

位举报，丈夫被开除，崽会接受不了；

继续容忍李兵吸毒，崽一定会被带

坏。”她当时也想过离婚，但如果离

婚后李兵继续吸毒，同样会影响到

孩子成长，一念之间她产生了杀死

丈夫的想法。

5月22日11 时左右，曾丽华去

超市买了一把菜刀放在自己包里。下

午 5 时多，李兵在家里的主卧室里

睡觉，曾丽华从儿子房间抽屉里拿出

一把铁质扳手，并带上新买的菜刀，

进入李兵睡觉的卧室。她看到李兵

正右侧着睡在床上打鼾，便双手举

起扳手对着李兵左侧太阳穴狠狠地

击打数下，然后用枕头摁住李兵脸部，

直到他没动静了才放手。

随后，曾丽华用菜刀在李兵的左

手腕划拉一下，又把菜刀放在李兵

的右手上，想让李兵的父母认为李

兵是吸毒自杀，但最终因被怀疑而

自首。

2014 年 10月31日，衡阳市中院

正式开庭审理此案。曾丽华的近百

名邻居却联名签字上书为她求情。

2014 年 12月23日，衡阳市妇联

得知此案后，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也

向衡阳市中院发去了“建议减轻判处

的公函”。

2015 年 3 月 23 日， 衡 阳 市 妇

联权益部部长刘思琳在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时表示，曾丽华走到

这一步和她不懂法，不会为自身的

权益寻求帮助有很大的关系，她既

是罪犯又是受害者。因此，结合她

的实际情况和周边邻里对她的情况

反映，顾念她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

子，从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权益角

度出发，我们建议法院能综合考虑

对她从轻处罚。同日，本案的主审

法官陈真诚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考虑到曾丽华有自首情节，同

时也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被

害人对引发本案也有一定责任，按

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婚姻

家庭矛盾引发的事出有因案件，可

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最终对曾丽

华作出有期徒刑13 年，剥夺政治权

利 3 年的判决。

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故事，曾

丽华想要杀夫救子，他的儿子却因为

这场惨剧身心遭受巨大的创伤。

律师徐昱春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如今16 岁的李亮仍然坚持一

个人住在那个发生凶案的房子里，谁

都劝不住他。对这个少年的心理干

预或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

面对这样的结局，曾丽华在举起屠

刀前是否想到过呢？

弑夫“救子”

2014 年 5月 23日，曾丽华被衡阳

警方刑事拘留，当晚她向警方供述，杀

死丈夫李兵是为了救儿子李亮，因为她

发现李兵在吸毒，为避免丈夫带坏儿子，

她一念之间做出了杀夫救子的举动。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在曾丽华的心

中，什么时候丈夫成了非杀不可的存在？

即便丈夫吸毒被她发现，他们不还是

同床共枕的亲人吗？是曾丽华生性凶残，

还是另有缘由？

2014 年 11月23日，在曾丽华案开

庭审判前，由近百名邻居联名签字的求

情书送到了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的

主审法官刑一庭副庭长陈真诚手中。

在求情书中，邻居们这样描述曾丽

华：“她含辛茹苦抚养儿子，孝顺公婆，

与邻居相处热心帮忙，从不红脸，以

微薄的工资支撑家庭，过着朴素的生活

……我们深深地为她感到不值。”

曾丽华的工作单位和所居住的街道

也为她出具证明，称其工作负责，为人

随和，性格内向，作风正派，是一位好

职工、好居民。

对大家眼中的“好女人”曾丽华的

杀夫行为，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觉得难

以理解。曾丽华的家人更加不解，他

们甚至怀疑曾丽华是否有精神上的疾

病。为此，他们特意为她申请了医学

诊断。最终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曾丽

华“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但作案

现实动机，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

力”，也就是说，曾丽华虽有精神抑郁

表现，但并不影响她的行为能力。

据了解，今年38 岁的曾丽华，曾是

衡阳市某县广播站的一名员工，她的丈

夫李兵是县里的一名公务员，两人 1998

年结婚，后育有一子。在外人看来，这

是一桩美满的姻缘，一个幸福的家庭。

然而，曾丽华供述称，李兵大男子

主义严重，在家说一不二；有时候朋

友来家里还逼着儿子喝白酒；从 2004

年开始，因为李兵经常夜不归宿，夫妻

感情已经恶化，到案发时两人分房睡

已持续了两年多，但为了儿子还是凑合

在一起过日子。

徐昱春是曾丽华的律师，他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也曾问过曾丽华，

如果婚姻不幸福，多年来过得压抑痛苦，

她可以选择离婚，为何要走到走不下去

的地步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曾丽华当

时哭着告诉他，对她来说婚姻就意味

着从一而终，所以即便她的婚姻只剩一

个壳，为了儿子，为了这个家，她也宁

可维持下去。

长年婚姻不幸导致精神抑郁，儿子

成了曾丽华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柱，而在

儿子李亮眼中，她却是一位笑容越来越

少的母亲。

在法院正式宣判的前 6天，李亮给

衡阳市中院的主审法官陈真诚写来一

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知道爸爸和妈

妈这些年来很少说话，分房睡觉，但

很多东西我都没想过。爸爸对我很好，

很疼我，给我买我喜欢的衣服，带我

去旅游，但他平时大部分时间都见不

到人。每天给我做早餐、喊我起床读

书的都是妈妈。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很

开心，但这些年她笑得很少……我多

么希望他们两个人都能很健康、很开

心地和我生活在一起……”

都说她是“好女人”

“二叔说，父亲死了，是母亲杀的！”

16 岁的李亮（化名）是家里最后一

个知道父亲李兵（化名）死亡的人。而

最先知道李兵去世的，应该算是“白发

人送黑发人”的李亮奶奶王春花（化名）。

事情发生在约一年前。2014 年 5月

22日晚上8 时左右，60 岁的王春花坐在

自己的房间里刚刚打开电视机，儿媳妇

曾丽华（化名）慌慌张张跑过来对她说：

“妈妈，李兵死了，我求你了，我要坐牢了！”

王春花在警方的笔录书里回忆：“我

当时就懵了！”她随后打电话叫来二儿子，

两个人扯着曾丽华上了楼上的卧室。眼

前的一切，让王春花差点昏厥过去。

李兵死在卧室的床上，“头部左侧有

一道很深的口子，左手手腕有一道很深

的口子，右手拿一把菜刀，人已经死了。”

王春花记得在早上10点多时，还看

着大儿子李兵开车好端端地回来了，怎

么几个小时后就惨死在自己家的床上

呢？一边的儿媳妇曾丽华告诉她，李兵

吸了毒产生幻觉要自杀，拿刀割手腕，

要她拿锤子帮他敲刀！

当晚 9点多，王春花的老伴李辉（化

名）也赶了过来。李辉在看了现场后，

觉得儿子因吸毒致幻自杀的说法疑点重

重，坚持要去报警。

这时，曾丽华忽然跪在地上承认是

她杀了李兵，要报警的话不如她去投案

自首。

一家人顿时傻了眼。

5月23日凌晨 2 时，曾丽华拨通了

110 报警电话，向警方投案自首。当晚，

16 岁的李亮在自己的卧室里先是听到了

奶奶和母亲的哭声，他曾试图进入卧室，

却被奶奶拦住，仅被告知父亲感冒了。

但没多久，二叔告诉他，父亲死了，是

他的母亲杀死了父亲。

没人知道这一夜对这个16 岁少年意

味着什么？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母亲曾丽

华举刀杀夫的理由竟是为了——救他。

家中酿惨剧

一个女人的悲剧：怕崽被带坏而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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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因为家庭矛盾而引发的悲剧

里，曾丽华既是罪犯也是受害者。她

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她不幸福的婚姻有

很大的关系。秋实教育咨询中心主任、

心理专家丹妮认为，婚姻是因为相爱而

结合在一起，最终却出现杀夫的悲剧，

一方面这是婚姻关系没有处理好，长年

累积后灾难性地爆发；另一方面是女性

不善于处理婚姻里出现的问题，不会

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这可能和她个人

的智慧和个性有关系，与社会给她的援

助和支持有限也有关系。

当婚姻出现危机时，孩子尚未成

人，应该怎样办？是选择隐忍，“从一

而终”，还是选择理智地放手？或者选

择像曾丽华这般血腥了断，给孩子一

个“干净”的未来？这通常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但现实生活中，前两

种选择较为常见。第一种，通常是以女

性的最终牺牲为结局。第二种，通常被

认为会给孩子带来严重的童年创伤。因

此，在今年的两会上，甚至有代表提出，

要等孩子10 岁后，父母才能离婚。曾

丽华显然一开始属于第二种，但最终

演变成了第三种。

而第三种极为罕见，也往往有不

得已的苦衷和莫大勇气。也正因为此，

普通民众愿意挺身而出，为曾丽华求

情。

而法院最后给出的判决，彰显了

法律的温情一面。但妇女在维护自身和

孩子的合法权益时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依然让我们为之心疼和认为不值得。

我们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来

处理家庭矛盾？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去深入思考和探索。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衡阳一名 38 岁的女子将睡梦中的丈夫击打致死后，当地近百名群众却联名上书希望法律对她“法
外开恩”，衡阳市妇联也因此向法院发去请求从轻处罚的公函。大家为何如此做？法院又会如何审理？
3 月 23 日，审理此案的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披露了这起案件背后的悲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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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妇联和曾丽华的邻居们向法院递交的“求情书”。


